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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《佛山市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

基准适用规则》的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，市局各科室：

现将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

规则》及附件 1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

准（部分处罚事项）》、附件 2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

罚免处罚事项清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中遇到问

题，请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。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11 月 10 日

主动公开 FSBG2022072 号

佛建〔2022〕70号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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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，确保依法行政，维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广东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》《广

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

序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结合本系统实际，制定

本适用规则。

第二条 市局负责指导、监督执行本行政区域内住房和城乡建

设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。

第三条 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

（部分处罚事项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分

处罚事项）》）是对我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中涉及

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职能的行政处罚事项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的行政处罚事项而制定的自由裁量基

准。各区局可参照执行本适用规则、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

分处罚事项）》，也可自行制定适用规则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

准。各镇街对承接实施住建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可参照执行本适用规

则、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分处罚事项）》。

其他行政处罚事项的自由裁量权，市局、各区局、各镇街对承

接实施住建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可参照执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印发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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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基准或者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<佛山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适用规则>和<佛山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>的通知》（佛建

管〔2018〕37 号）。

第四条 本适用规则所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是指行政执法

机构在依法享有的行政处罚权限范围内，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违法行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、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和给予何种幅度

行政处罚进行裁量的权限。

第五条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内进行，应当符合设定该项行政处罚

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立法目的。

第六条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

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；应当坚持合法合理、

过罚相当、程序正当、行政效率、教育处罚相结合的原则。

第七条 同一违法行为适用的行政处罚依据存在竞合关系的，

应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对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分处罚事项）》涉

及的行政处罚事项实施行政处罚的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

当结合本适用规则，按照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分处罚事

项）》执行。

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分处罚事项）》根据违法行为

的具体情节，将违法程度分为“从轻”、“一般”和“从重”三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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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次，细化相应的处罚基准；对于“情节严重”才予以处罚的，也

分为三个档次，并细化相应的处罚基准。

第九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，但应

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；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责令其监护

人加以管教；对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

和治疗：

（一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（二）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；

（三）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

为时有违法行为的；

（四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。

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或者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

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

行政处罚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十条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

政处罚（具体事项详见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免处罚

事项清单》）。

第十一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

处罚：
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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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
（五）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

的。

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、智力残

疾人有违法行为的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。

第十二条 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分处罚事项）》中

“违法情节和后果”一栏的违法行为次数是指同一执法机构在一定

时期内认定同一行政处罚相对人在其管辖区内具有同一违法行为

的次数，建议执法机构通过“广东省一体化行政执法平台”等信息

系统和本地区行政执法数据查询确定违法行为次数。

第十三条 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分处罚事项）》表

格中“违法情节和后果”和“处罚自由裁量基准”档次的确定应遵

循本适用规则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，综合考虑涉案标的、违法事实、

现实后果、主观恶意程度及其他相关因素。

第十四条 当事人有违法所得，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，应当予

以没收。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。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五条 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分处罚事项）》表

格中“违法情节和后果” 一栏“危害后果”需进行安全、质量事

故等级认定以及工程质量缺陷认定的，详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关于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0〕111 号）以及《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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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（GB50300）。

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分处罚事项）》表格中“高于”

“多于”包含本数，“低于”“少于”不包含本数，“以上”“以

下”均包含本数（有特别说明的除外）。

第十六条 本适用规则及附件 1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部

分处罚事项）》、附件 2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免处

罚事项清单》自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以往基

准与本基准不一致的，以本基准为准。如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印发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基准不一致的，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的行政处罚自由

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为准。

附件：1.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

（部分处罚事项）

2.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免处罚事项清单

抄送：市司法局。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1日印发


	



